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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轻信“内部理财”受损失

问：我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

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

由我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我母亲继承

了大哥的3万元遗产。请问我母亲去世后

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葫芦岛市读者 李胜

答：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
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
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
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
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
十八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
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
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
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
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未照顾你的
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
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
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
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
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
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万元，若大哥去世
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万元，那么这笔
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
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
行继承。

本栏目读者问题由“辽宁老年报法律维
权服务团”解答

现实中，不少人因信任从业者身份，轻信“内部渠道”“高额回报”的承诺，最终陷入财产受损的骗局。近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诈骗案件，为金融消费者敲响了警钟。

杨小丽（化名）原是某小学
的职工，自2005年7月开始在N
县领取机关养老保险待遇。
2009年10月至2024年12月，杨
小丽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A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处缴
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024年 12月 2日，杨小丽
向A市社保中心申领企业参保
人员基本养老金。A市社保中
心同日受理后，发现杨小丽不
符合申领条件，于2024年12月
3 日作出《不予办理业务告知
书》，终止办理其申请。随后A
市社保中心向杨小丽退还其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储存额56394.77元。杨小丽收

到后，向A市社保中心提交《全
额退保申请书》，申请退回其以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84952.16
元。A市社保中心向杨小丽作
出《关于申请全额清退社会保
险费的告知书》，认为杨小丽申
请全额清退社会保险费的诉求
不符合政策规定，不予受理。

杨小丽对该告知书不服，
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铁路
运输法院。一审法院审理后，
认为A市社保中心告知其不予
受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判决驳回杨小丽的诉讼请求。
杨小丽不服，提起上诉。南宁
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相关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分别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
金和个人账户。杨小丽已领取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
不符合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的条件。对于进入统筹基金的
基本养老保险费，不管是单位
缴纳还是个人缴纳，均无规定
可以退还。A市社保中心终止
杨小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退还其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并无不
当。故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王靓

机关退休人员另缴社保15年，能领两份养老金？

周某某是某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
险销售代理人，负责客户保单售后服务
等工作。2023年3月至2024年6月，周
某某利用其职业身份产生的信任关系，
以两种方式实施诈骗：一是虚构“内部
理财产品”。她向客户宣称公司有专属
内部理财项目，以“投资1万元每月返利
100元”“保本高息”为诱饵，诱骗客户投
资。为获取信任，她还通过摄影店伪造
保险公司理财凭证，发送给客户作为

“投资依据”，同时指导客户通过保单借
款套取资金，再将款项转入自己账户。
二是编造事由“借款”。她以“银行卡损
坏需要周转”“做生意资金短缺”等为
由，向客户许诺高额利息借款。周某某
先后骗取杨某某、王某某等12人共计

274万余元。
2024年7月9日，周某某向公安机

关投案。今年1月，沙依巴克区人民检
察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诈骗罪向法院
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采用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共
计274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
某犯诈骗罪的事实及罪名成立。法院
依法判决被告人周某某犯诈骗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被告人周某某诈骗违法所得274万余
元，责令分别退赔给各被害人。

目前，此案一审判决已生效。

不久前，“北京一独居女子
去世房产归国家”话题冲上热
搜，引起热议。

赵女士患有糖尿病，后来
引发肾病，于2022年不幸离世，
留下了一套价值三四百万元的
房产，生前并未立下遗嘱。

由于她的父母早已过世，
本人离异无子女，加之又是独
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也都先于她去世，
因此已经没有符合条件的法定
继承人。

按照法律规定，无人继承
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应当归
国家所有，并用于公益事业。
但法律同时规定，对被继承人
尽到较多扶养义务的法定继承
人以外的人，可适当分得遗产。

赵女士的多位亲属均表示
曾在生活、就医上对其进行帮
扶，后因遗产分配份额产生分
歧并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仅仅是
节假日走动、探望等普通情谊
行为，不能作为分得遗产的合

法依据，只有提供经济资助或
生活上的实质性帮扶，才符合
分配条件。

而赵女士生前一直独自居
住，并未与任何亲属共同生活，
亲属们所尽的帮扶程度也相对
有限。

最终法院判决，遗产的大
部分即房产归国家所有，她的
银行存款及保险权益，则按照
各位亲属实际尽到的帮扶比例
进行分配。

据《北京时间》

北京一独居女子去世后房产归国家

本案是典型的利用职业身
份与信任关系实施的金融诈骗
案，施骗者精准抓住群众对“专
业人士”的信任心理，以“高息回
报”“内部渠道”为诱饵设局，最
终导致被害人财产受损。

为防范此类骗局，应警惕
“熟人+高息”双重陷阱。面对
保险代理人、理财顾问等从业者
推荐的“专属理财”“内部理财”
项目，切勿仅凭身份背书或熟人
关系轻信，牢记“正规金融产品
无‘内部专属’，高息承诺往往伴
随高风险”。

核实信息务必通过官方渠

道，若遇到“保本高息”“快速返
利”等投资推荐，需通过金融机
构官网、线下营业厅等官方途径
核实产品真伪，切勿轻信个人提
供的凭证；涉及保单借款、资金
转账等操作，务必仔细确认，不
要将手机、银行卡交由他人掌
控。

律师提醒，要坚守资金安全
底线，大额资金往来需留存完整
凭证，转账时优先选择金融机构
对公账户，警惕资金转入个人账
户；理性看待投资收益，不贪图
远超市场正常水平的资金回报，
避免因“贪利”而陷入诈骗陷阱。

·案情介绍· ·律师提醒·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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